定西市银行业金融机构
残缺污损人民币首兑责任制

为维护正常货币流通秩序，保护国家财产和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提高银行业金融机构现金服务水平和流通中人民币整洁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结合辖区实际，特制定本责任制。

第一条  定西市银行业金融机构兑换残缺、污损人民币实行首兑责任制。

第二条  接待残损币持有人的“第一家”金融机构为首兑责任单位，首兑责任单位第一个接待公众残缺污损人民币兑换业务的工作人员为首兑责任人。

第三条  首兑责任人必须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残缺、污损人民币兑换办法》、《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做好特殊残缺、污损人民币兑换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中的兑换标准和兑换程序予以受理，直至处理完毕。

第四条  首兑责任人在办理残缺污损人民币兑换业务时，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兑换,并向持有人说明认定的兑换结果。

第五条  不予兑换的残缺、污损人民币，应退回持有人，并向兑换人说明不予兑换的原因。

第六条  首兑责任人在接待服务对象时，要做到行为规范，不得以任何借口推诿、拒绝兑换或拖延兑换时间。

第七条  对拒兑残缺、污损人民币被客户投诉到人民银行的，一经查实，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第42条之规定，给予相应的处罚。
第八条  本责任制由人行定西市中心支行负责解释。
